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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實習規章 

第一條 實習目標 
本所社會工作實習的目標在於使學生能體認當前的社會服務網絡及社會工

作專業所扮演的角色，透過實際的接觸以增進瞭解，期能整合學校所學，增強服

務能力，並達到以下目標： 

一、整合社會工作理論、專業知識與技巧。 
二、強化社會工作的專業認同，增進社會工作專業素養。 
三、培養社會工作之專業精神與倫理操守。 
四、讓學生了解實務運作之過程，並進一步瞭解自己未來求職就業之方向。 

 
第二條 實習方式、時數及學分 

一、實習課程包括實習（一）及實習（二），分兩學期進行，每學期計 1 學
分，共兩學分，實習總時數共計 500 小時。 

二、碩士班實習（一）期中實習，於一年級下學期實施，成績記於一年級下
學期。 

三、碩士班實習（二）暑期實習，於一年級升二年級暑期實施，成績記於二
年級上學期。 

四、碩士班實習（一）的期中實習時數規定：180 小時(含學校督導)，總週
數不得少於十六週。 

五、碩士班實習（二）的暑期實習時數規定：320 小時(含學校督導)，總週

數不得少於六週。 

 

第三條 實習學生 

一、同學須修習『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

『社會學』，始得申請實習(一)、(二)。 

二、同學須修畢『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社

會學』，始得進行實習(一)、(二) ；若已獲實習機構通過實習申請，則

由本系向實習機構主動撤回學生實習申請。 

三、學生未遵守實習(一、二)實施細則相關規定者，由督導老師提出，經過

實習委員會討論決議後，得取消該階段實習資格，該課程學分以不及格

計。 

四、現正服務於社會福利機構之在職研究生，得准予於原機構實習一次，實

習生於現有服務之社會福利機構實習時，其實習方案須與其原有工作業

務內容有所區隔，並附方案一份。 

 

第四條 實習機構之遴選 

一、實習前瞭解實習機構 

同學選擇機構前可透過參觀各類社會工作機構、加系內舉辦與實習有關

的各項活動、閱實習機構資料、學長請教其實習經驗、師長請教、考機

構現階段實務工作重心。 



2 
 

二、自我衡量 

(一) 檢視自己修習過的課程與成績 

(二) 檢視自己參觀社工機構的觀感 

(三) 檢視自己的個性與身、心理狀態 

(四) 志工、社團及實務工作經驗 

(五) 論文方向 

(六) 考慮自己畢業後之生涯規劃 

三、選擇機構 

(一) 學生在選擇機構時必須慎重考慮自己的興趣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本

系學生應根據自己的性向、學習能力及未來希望，並與實習督導老

師討論以選擇適合的實習機構。 

(二) 實習機構之分發以所填志願為優先分配，倘若第一次分發無法如願

者，須由系上公告之機構中重新登記，一經分發則不得變更。但因

機構因素而無法實習者，得經其學校督導同意後變更之。 

 

第五條 實習安排 

一、實習生依其興趣選定實習方向，並與學校督導老師討論後，提出實習機
構申請表，並經實習委員會認可，於一週內繳交實習計畫書。 

二、社會工作實習（一）與社會工作實習（二）應於實習前 2 個月確定實習

機構，並發公函至實習機構。 

三、申請程序。 

(一) 領取實習申請表。 

(二) 諮詢、查閱實習機構資料或與各相關領域指導老師討論。 

(三) 研擬實習計畫（格式依實習機構之規定）。 

(四) 磋商實習之工作條件及期望。 

(五) 按規定時間繳交實習申請表，逾期不予受理。 

(六) 公佈各學生實習機構及實習指導老師。 

(七) 實習指導老師、實習機構督導與實習學生舉行實習前輔導及準備實

習相關事宜。 

(八) 實習正式開始。 

 

第六條 實習機構 

一、政府、公立或私立醫院、學校及社會福利工作相關機構。 
二、機構環境能協助學生專業發展且具備完整之實習制度。 
三、督導人員須具相關專業資格。(實習督導資格條件：社會工作師或符合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工師考試應試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

員專業背景，且至少應有 2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第七條 實習學生的職責 

一、 完成兩次實習，總時數至少 50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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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習生應主動與所欲前往實習之機構聯絡，配合機構之業務性質及實

習目標與期待，與學校督導商議實習計畫草擬實習計畫。 

三、 實習生應配合系上之實習計畫書繳交日期，以利行政作業的執行。 

四、 接受實習委員會審查的結果。 

五、 若機構要求實習前面試，學生必須通過面試方能至該機構實習。 

六、 若機構有先修課程之要求時，須依規定修畢通過，方能至該機構實習 

七、 若機構要求預先充實有關之專業知識，應先行準備。 

八、 依實習計劃實際執行。 

九、 接受學校及機構的督導。 

十、 讓學校督導老師及機構督導瞭解學生的實習情形及所遭遇的困難。 

十一、 遵守機構上下班時間，必須請假時，要事先報告機構督導，並於事

後補足時數。 

十二、 自行負責往返實習機構之交通及食宿。 

十三、 繳交各項實習作業。並於實習完畢後二週內繳交實習總報告至系上

及機構，以作為成績考核之依據。 

十四、 實習期間實習生應投保意外險，其保費自理，倘若不參加本系團體

意外險者，須填寫切結書。 

 

第一條 本系的職責 

一、學校督導工作 

(一) 學校督導應提供本系相關實習辦法給予機構，促進學校與機構的實

習共識。 

(二) 學校督導應積極扮演學生與機構之間的溝通角色，瞭解雙方的期待，

與實習學生、實習機構共同討論實習相關事宜。 

(三) 學校督導於實習期間須至少一次親自赴機構拜訪，並代表本系致送

「機構督導聘書」。 

(四) 提供實習學生個別督導及團體督導。 

(五) 瞭解機構實習運作情形，並決定機構是否適合學生繼續實習。 

(六) 評閱實習作業。 

(七) 與機構保持聯絡。 

二、系務職責 

(一) 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的興趣，選擇適合自己的實習方向，協助學生實

習計畫的擬定。 

(二) 協助學生選擇適當的機構，並安排有利於學生實習的機構環境。 

(三) 協助學生認識機構的工作性質及環境，並提供學生相關資料。 

(四) 評量學生的實習成績。 

本系應於學生實習開始時致送機構督導聘函，並於學生實習結束後致送謝函。 

 

第二條 實習評量 

一、本系於開始實習時，函寄實習評量表，請機構督導填覆。 

二、實習成績由學校督導與機構督導分別評量，各佔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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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記錄： 96年 06月 26日 九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實習會議通過 
 102年 04月 12日  一百零二年四月十二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08月 10日 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09月 09日 
106年 10月 17日 
106年 10月 18日 
 
 

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